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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实践

传统金融制裁主要是指发起

国终止与被制裁国部分或者全部

金融交易的行为，包括资金援助、

交易方式限制以及查封财产多个

方面。近年来，美国为稳固金融

“霸权”，不断扩大被制裁实体的

限制范围，并增加新型制裁方式，

大幅提升对外金融打击力度和精

准度。此过程中，处于崛起阶段的

中国成为美国首要“打击”对象。

自 2018年美国率先发起对中贸易

战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金融

制裁措施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导致

中国个人、企业与机构实体受到严

重影响。尽管中美双方于 2020年

1 月 15 日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缓和了两国紧张关系，但随后

5月份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又明

确指出要采取全面施压方式对经

济发展、意识形态及国家安全等方

面予以遏制。这为中美经贸关系

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拜登政

府上台后，美国并未停止对中国

的金融制裁，反而签署更多对华制

裁法案，加大金融制裁力度。据香

港南华早报报道，2021 年 3 月 17

日，美国单方面根据《香港自治法

案》，宣布对中国 24名官员施加金

融制裁。美国频繁发起的金融制

裁案件，不但损害了中国企业的

正当利益，还为中美两国经济、政

治、文化交流带来不确定性。在此

背景下，探究美国对华金融制裁政

策的相关文件，出台并落实保障本

国对外贸易公平性的反制裁手段，

显得尤为重要。2021 年 6 月 1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会发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外国制裁法》（下称《反外国制裁

法》），为国内个人、企业及机构实

体防范金融制裁提供了法律保

障。于中国而言，梳理《反外国制

裁法》主要内容，并探究美国对华

金融制裁的突出表现，可以使中

国相关实体依据《反外国制裁法》

应对金融制裁困境，并及早作出

规避预案。

一、《反外国制裁法》主要

内容梳理

美国频繁的金融制裁，已严重

影响中国与各国以及企业之间的

往来贸易。但美国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继续扩散自身“霸权”思想逐

渐加强金融制裁力度。在这一国

际形势下，为维护国家以及相关

企业的实际利益，中国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于 2021年 6月

10 日发布并实施《反外国制裁

法》。该法律是中国第一部明确反

制国外制裁的文件，具有较强时代

价值和现实意义。《反外国制裁

法》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对中国的

非法制裁和恶意打压行为进行列

举界定，从内容上可分为以下三

方面。

（一）明确反制措施适用对象

《反外国制裁法》是维护国家

主权、尊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重

要方式，也是针对其他国家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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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外国制裁法》视角下美国

金融制裁的突出表现与应对策略
摘 要院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取得巨大发展。然而，受经济下行、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美国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对华金融制裁逐渐频繁，致使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在此过程中，美国借由金融制裁手段，不断通过

金融制裁法案、高新技术企业贸易限制等方式，干涉中国经济发展。针对于此，应持续优化《反外国制裁法》，成

立专业反制裁机构；落实对外贸易合作平衡点，加强信息共享程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加快数字人民币

研制进程，以进一步强化金融制裁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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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中国或相关机构、企业和个人

所采取的主要手段。该法第三条

第二款规定中明确指出，违反国

际关系准则对中国进行恶意打

压、对公民和企业采取歧视性措

施、干涉内政的其他国家，中国有

权在此情形下采取反制裁措施。

依据被制裁对象与行为，中国反制

措施的实施对象主要有两种。其

一，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执行其

他国家对中国非正当性措施的个

人与组织。其二，清单实体相关方，

包括其配偶与直系亲属、清单实体

的高级管理人员、由清单实体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参与运

营的组织。以华为为例，华为此前

遭受美国恶意金融制裁，导致包括

中芯国际在内的多家芯片制造厂

碍于美国金融制裁威慑，不能与之

合作。这一情形下，华为可以依据

《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例，依法申

请中芯国际继续合作。而中芯国际

尽管会面临美国金融制裁影响，无

法继续使用美资设备，但可以据此

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美国不结束

制裁，其在华资产将会被扣押、冻

结。由此可见，《反外国制裁法》为

中国企业应对美国金融制裁提供

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有效遏制了

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正当侵害。

（二）明确列举三种反制措施

《反外国制裁法》主要列明了

三类具体的反制裁措施，并对最终

界定部门作出规定。其一，不予签

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驱

逐出境；其二，查封、扣押、冻结在

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

类财产；其三，禁止或者限制中国

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

易、合作等活动。具体实施过程中，

《反外国制裁法》规定国务院相关

部门有权决定对恶意实施制裁国

家的相关个人、企业和机构实体采

取最少一种的反制裁措施。同时，

还在《行政诉讼法》中“人民法院不

受理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

决的行政行为”条款的基础上，强

化国务院职能，即国务院实施的反

制裁措施即为最终决定，个人、企

业或组织无法针对反制裁决定提

起上诉。此外，考虑到国际环境和

国家间贸易往来的变化，《反外国

制裁法》中着重提到反制裁措施的

暂定、调整、变更以至最终决定或

取消都应交予国务院或其他相关

部门决定。如 2021年 7月 16日美

国商务部发布“香港商业警告”，并

非法制裁 7名中共中央驻港官员，

恶意抹黑香港金融环境。随即，中

国外交部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宣

布对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等人实

施制裁，与之相关的企业、机构被

中国限制往来，其亲属也被禁止入

境，这是《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以来

第一次使用。

（三）明确组织及个人主要义

务与责任

一方面，《反外国制裁法》要求

中国境内组织和个人执行国务院

有关部门采取的反制措施；另一方

面，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

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中国

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

施。相关组织和个人违反上述义

务，受侵害的中国公民和组织可提

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

失。若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不

配合实施反制措施，可能被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当其他组

织和个人协助美国制裁中国时，中

国可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相关

参与实体予以反制。上述相关规定

体现了《反外国制裁法》的主旨，即

阻止有关组织和个人执行和协助

执行外国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歧

视性限制措施，减轻“单边金融制

裁”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以反制

裁措施作为抗衡手段，向意图对我

国实体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国

家和组织形成威慑。

二、美国对华金融制裁的突

出表现

（一）对华金融制裁法案频次

提高

为进一步对中国展开科技战

与贸易战，美国政府签署大量相关

法案条例进行金融制裁。自 2019

年美国建立“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

员会”以来，中国几乎每年都要遭

受相关法案条例签署带来的金融

制裁。2020年 7月，特朗普签署《香

港自治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行

政当局对中国个人、企业及机构实

施包括财产交易在内的金融制裁

措施，并试图以此破坏香港稳定并

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同年 8

月，特朗普签署有关于美国“净网

行动”的两项法令，下架抖音海外

版和微信 App，禁止任何美方个人

和企业与字节跳动、腾讯公司合

作，并对不遵守法令者进行金融制

裁。其制裁理由是抖音海外版会窃

取用户信息，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

全。可见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高科技

垄断地位，不惜一切手段诬蔑中

国，也严重威胁到世界各国在美企

业的安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

不但没有停止对于中国的金融制

裁手段，反而愈演愈烈。2021年 3

月 22日，欧盟、美国及加拿大相继

以“侵害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人


